台美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下相關應用程式使用要點
    民國107年07月05日會綜字第1070008260號函頒
                                                 民國107年12月28日會綜字第1070015818號函第一次修正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有效規範國內相關單位於台美民用核能合作協定(Agree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JSCCNC)架構下，經透過我國駐美單位與美國相關機構簽署之執行協議而得以使用美方授權之相關應用程式，特訂定本要點。
2、 國內相關單位因業務需要，需使用上述相關應用程式者(以下簡稱使用者)應通報本會綜合計畫處(以下簡稱綜計處)，以利綜計處彙整確認後，再透過本會駐美人員向美方提出申請。

3、 使用者須恪遵申請時所簽訂之保密協定(Non-Disclosure Agreement,以下簡稱NDA)，如使用者因研究範圍變更、申請人代表及使用群組人員職務異動、調職、離職、或退休等其他事由而變更現職時應即通報綜計處，以利綜計處彙整確認後，通知本會駐美人員續依合約規定向美方提出NDA修訂版及更新使用者名單補充(addendum)。
4、 前兩點所稱之「確認」，綜計處得視需要，簽會該應用程式所屬合作項目(Working Items)之負責單位，以釐清使用者之妥適性。

5、 使用者不得於未經美方許可下，使第三人取得本應用程式或向第三人揭露本應用程式。另依NDA協定內容，不得在其他國家使用上述應用程式。
6、 使用者違反本要點經查明屬實者，本會得視其情節輕重，通知其改善、縮減使用權限、停止使用或其他必要措施。

